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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自决的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65/201 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关于普遍实现人

民自决权利问题的报告。本报告是根据该要求提交的。 

 报告概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以条约为依据

的关于实现人民自决权利的人权准则提出的相关意见，并简述了人权理事会审议

这一事项、南苏丹人民自决权利公民投票以及西撒哈拉局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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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65/201 号决议重申普遍实现所有人民，包括处于殖民、外国或外来

统治下的人民的自决权利，是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以及维护和促进这种权利的基

本条件。大会请人权理事会继续对外国军事干预、侵略或占领导致人权，特别是

自决权利被侵犯的情况给予特别注意，并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

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第 6 段提交的。 

2. 本报告概述了所述期间联合国人权机制活动框架实现自决权方面的主要事

态发展。这包括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的结论意见。

这些意见是在审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

约国就受这两项公约第一条保障的自决权利的执行情况提交的定期报告的基础

上提出的。报告还概述了人权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实现自决权问题的近况，

以及南苏丹人民自决权利公民投票情况和西撒哈拉局势。  

 

 二.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3.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载有自决权利。《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一条第一款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申明所有人民

都有自决权利。《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三款和《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缔约国，包括负责管理非自治及托管领土的

国家，均应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4.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分别根据《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六

和第十七条提交的报告的过程中，讨论了自决权问题，重点谈到两项公约的第一

条第二款。该款申明自决权所含经济内容的一个特定方面，即人民有权为自己的

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於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

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

段”。相关结论意见概述如下。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意见 
 

5. 在报告所述期间，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

法、以及在关于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多哥对待土著人民的权利的结论意见中论

及自决权问题。 

6. 在 2010 年 7 月通过的关于以色列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缔约

国自 2007 年 6 月以来对加沙地带的军事封锁。委员会承认缔约国最近放宽了对

民用商品陆地通行的封锁，但委员会指出，它仍关切封锁对加沙地带平民的影响，

包括限制他们的通行自由(某些限制已导致需要急诊的病人死亡)、以及限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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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充足的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请缔约国取消对加沙地带妨碍平民的军事

封锁(CCPR/C/ISR/CO/3，第 8 段)。 

7. 委员会援引其上一次结论性意见(CCPR/CO/78/ISR)第 19 段、国际法院的咨

询意见以及缔约国最高法院 2005 年的裁决，表示关注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人，

特别是隔离墙和以色列之间“夹缝区”居民的行动自由，经常拒绝颁发农业许可

证以允许进入隔离墙另一边土地或访问亲属，以及农场门的开放时间不定。另外，

委员会关切的是，尽管缔约国暂停在西岸、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

建筑定居点，但定居人数依然在增长。 

8. 委员会呼吁缔约国遵守委员会以往的结论意见并参照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停止以筑墙的手段制造“夹缝区”、严重防碍行动自由和家庭生活权。它应停止

在被占领土上的一切建造定居点活动(CCPR/C/ISR/CO/3，第 16 段)。 

9. 在 2010 年 8 月通过的关于哥伦比亚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关切的是，非洲

裔哥伦比亚人和土著人群体继续受到歧视，并且特别容易受到武装冲突的暴力。

尽管在法律上承认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上，这些群体在对他们的土

地和领土行使控制权时面对巨大障碍。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在通过关于惩罚种

族歧视的立法和举行事先协商以保证获得有关社区成员的自由、事先知情的同意

的立法方面毫无进展。 

10. 委员会呼吁缔约国加强有利于非裔哥伦比亚人和土著人民的特别措施，以保

证他们能享受自己的权利，特别是，保证他们能适当控制归还给他们的土地。缔

约国应通过立法，惩罚种族歧视并通过有关举行事先协商的立法，以保障有关社

区成员的自由、事先知情的同意(CCPR/C/COL/CO/6，第 25 段)。 

11. 在 2010 年 7 月通过的关于萨尔瓦多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缔约国内各土著民族处于社会边缘化，土著人民未得到充分承认，在 2007 年人

口普查中缺乏有关土著人民的统计数字，缺少促进实现其人民权利的特别措施，

以及缺少保护土著语言的措施。 

1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促进充分承认所有土著人民，并考虑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1989 年《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第 169号公约)。呼吁缔约国在与各土

著民族磋商后，在其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在下次人口普查中列入与土著人

民身份确认有关的问题；制定和执行促进充分实现土著人民权利的公共政策；并

采取特别措施解决土著人民边缘化问题。委员会还建议缔约国与所有土著人民协

商，采取措施弘扬土著人民的语言和文化(CCPR/C/SLV/CO/6，第 18 段)。 

13. 在 2011 年 4 月通过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表示关切，多哥不承认本国存在

土著人民，也不承认土著人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呼吁缔约国采取

必要措施，保证承认少数族裔和土著人民，并且还应确保土著人民能够行使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CCPR/C/TGO/CO/4，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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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意见 
 

1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的结论意见中论

及土著人民的自决权问题。 

15. 在 2011年 5月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

2009 年 2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著人民可持续发展框

架以及相应的 2009-2011年行动计划缺乏具体的政策成果。委员会还关切，对规

约土地、森林和水域使用的联邦立法的更改，尤其是经修订的(2001年)《土地法》

和(2006 年)《森林法》及新制定的《水法》，通过准许私营公司实施诸如开采底

土资源之类的开发项目方式，剥夺了土著人民享有世代赖以从事其传统经济活动

的祖传土地、动物和生物及水资源的权利。 

16.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将土著人民享有其祖传土地的权利列入经修订的《土地法》和新的《领

地传统性质使用法》草案以及将土著社区自由获取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列

入《森林法》和《水法》； 

 (b) 征得各土著社区知情的自由同意，并首先要照顾到土著社区的特殊需

要，然后，才准许私营公司在土著社区传统占用的土地上实施经济活动； 

 (c) 确保与私营实体签订的特许协议给予受影响社区充足的补偿； 

 (d) 加紧努力切实实施“土著人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联邦指标方案”，将该方

案推向各个自我认定为“土著人”的族群； 

 (e) 在下次定期报告中，通过并实施为俄罗斯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

区属数量上少数的民族编纂的新修订《领地传统性质使用法》草案； 

17. 委员会还敦促缔约国考虑批准劳工组织《关于独立国家境内土著和部族人民

的第 169号公约》(E/C.12/RUS/CO/5，第 7 段)。 

18. 在 2010年 12月通过的关于斯里兰卡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关切的是，将历

来属于维达族人的土地变为国家公园的做法使维达族人陷入社会经济边缘化和

贫困境地，因为国家禁止他们进入他们传统的狩猎区域和采蜜地点。委员会还关

切的是，维达族儿童受到学校系统的排斥，而且往往受雇从事危险职业。 

19.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确保维达族人能够返回并不受干扰地留在被逐出的土地

上，特别是留在 Maduru Oya 保护区；设立一个代表维达族人利益的国家机构，

在任何影响到他们生活的项目和公共政策实施之前，都应当征求该机构的意见并

获得该机构的同意。委员会还建议缔约国考虑批准劳工组织 1989 年《关于独立

国家境内土著和部族人民的第 169号公约》(E/C.12/LKA/CO/2-4，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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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权理事会审议实现人民自决权利问题的情况 
 

 

20. 在 2011年 2月 28日至 3月 25日期间举行的第十六届会议上，人权理事会

审议了议程项目 7 下的人民自决权问题，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的第

16/30 号决议。理事会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永久的和无条件的自

决权利，敦促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支持和协助巴勒斯坦人民早日

实现其自决权利。 

 

 四. 关于南苏丹人民自决权利的公民投票 
 

 

21. 2011年 1月 9日，南苏丹人民在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脱离苏丹。总共 98.83%

的选民选择独立。投票结果立即被执政的全国大会党接受，并得到国家立法机关

认可。苏丹政府和南苏丹自治政府自此着手向《全面和平协议》后时期和南苏丹

独立过渡。和平协议各方都重申致力于解决与《全面和平协议》相关的遗留问题，

包括边境安排、边界划界、公民身份、财富和资产分享以及安全安排。 

22. 在 2011年 2月 7日公布南苏丹人民自决权利公民投票的结果时，联合国秘

书长赞扬《全面和平协议》的伙伴、苏丹政府、南苏丹政府坚守承诺，在整个过

程中维护和平与稳定，并敦促他们借全民公投顺利进行的势头，本着同样的合作

精神，尽快就全民公投后的安排，包括阿卜耶伊的安排达成一致。 

 

 五. 西撒哈拉局势 
 

 

23. 在最近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中，秘书长指出(见

S/2011/249，第 21段)，冲突双方，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继续定期会晤，继

续讨论影响谈判气氛的因素和双方感兴趣的具体议题。然而，在西撒哈拉未来地

位和西撒哈拉人民实现自决方式等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秘书长

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在居住在该领土内外的西撒哈拉人民尚未明确和令人信服地

表达其观点的情况下达成一个最终地位，有可能会给西撒哈拉和该地区带来新的

紧张局势。因此，秘书长就代表性问题以及在未来谈判中讨论的其他问题，建议

双方采取三项举措(同上，第 120 段)。 

24. 在其关于将西撒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的第 1979(2011)

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重申致力于协助双方达成公正、持久和彼此均能接受的政

治解决，规定西撒哈拉人民在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安排下实行自决；

吁请双方继续展示政治意愿，在有利于对话的氛围内作出努力，以进行更深入、

更实质性的谈判，包括注意秘书长报告(S/2011/249)第 120 段提出的上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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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结论 
 

 

25.《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一条载有自决权利。在报告所述期间，人权理事会以及人权条约机构继续讨论

实现这项权利的相关问题。 

 


